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7号

申请人：黎某，男，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1月10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订版）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3年9月1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关于乳山市某超市销售某无花果干的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了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认为，该告知书未说明理由、未载明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其于2023年9月17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函后，于2023年9月19日电话告知申请人受理，并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了检查，现场发现了申请人所举报的某无花果干。

被申请人认为，经调查生产厂家确认，涉案无花果干的制作工艺为：冻干，未经蒸煮，并未改变无花果的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2023年12月1日废止）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食用农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农业活动，指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指依法设立、为食用农产品交易提供平台、场地、设施、服务以及日常管理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规定，应当认定为食用农产品。

乳山市某超市销售的某无花果干，标签上未标明生产日期等内容，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三十二条“销售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予以标明；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质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之规定。被申请人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五十二条“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按要求进行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责令乳山市某超市整改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2023年9月20日，被申请人现场复查确认，乳山市某超市已下架并不再销售被举报商品。被申请人遂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2023年9月21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原投诉举报函（附有某无花果干产品实物照片以及与本案无关的某超市购物票据），证据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作为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举报函信封照片，证据2.通话截图及录音，证据3.生产厂商情况说明,证据4.案件来源登记表，证据5.不予立案审批表，证据6.（乳金）市监责改〔2023〕0919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乳市监当罚〔2023〕091901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据7.复查现场笔录，证据8.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证据9.国内挂号信函收据7封及邮寄网页截图8张作为证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一封投诉举报函，投诉举报乳山市某超市销售的某无花果干存在产品包装上未标明产品的执行标准号、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等内容的问题，违反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规定。被申请人接到举报并受理后，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了被举报的商品某无花果干。经调查生产厂家后，被申请人认为，涉案无花果干系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食用农产品。乳山市某超市销售涉案产品，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遂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对乳山市某超市的违法行为作出了（乳金）市监责改〔2023〕0919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乳市监当罚〔2023〕091901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年9月20日，被申请人现场复查确认，乳山市某超市已下架并不再销售被举报商品。被申请人遂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1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告知举报不予立案，未解释说明理由和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内容并无不当。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中，生产厂家的情况说明及产品外观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商品系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被申请人认定乳山市某超市销售涉案产品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版）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并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给予其责令整改和警告，在现查复查确认其整改完成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二、被申请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送达有效。现有证据无法查明，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及被申请人邮寄不予立案告知书的快递单号，被申请人的案件办理存在瑕疵。但，纵观全案，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后，于2023年9月19日到乳山市某超市对线索进行核查，并对商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023年9月20日对商家进行现场复查，并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未超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规定的期限。

且，申请人提出申请的证明材料附有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足以证实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投诉举报函，申请人已实质收到被申请人所作举报不予立案告知，对该送达的法律效力应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09202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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